
资质审查材料及其他证明资料
一、资质审查材料
1.含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（或法人证书、登记证书、执业许可证等）复印件；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；规范填写授权事项、授权期限（明确授权参与本项目投标、履约、对接等全部事宜）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；市级主管机构颁发的档案中介备案证明文件、涉密档案数字化加工资质证书。
2.要求提供法定代表人近2年的社保清单（若为新成立企业（或成立时间不足2年）的，按成立时限提供）；
3.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；
4.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（同时需声明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；不存在《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深财规〔2023〕3 号）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；声明在深圳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或当前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所称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）；
5.供应商基本情况表;
6.近三个月单位社保总人数证明（社保局网址下载）；
7.单位近2年营收证明（如审计报告、财报）；
8.“信用中国”查询结果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。具体以开标当日以下渠道的全部查询结果为准，“信用中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（www.ccgp.gov.cn）、“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”（http://zfcg.sz.gov.cn），信用信息查询记录（含信用信用报告）作为项目档案材料一并保存。
二、其他证明资料
1.简要企业概述、项目负责人过往经验、服务方案等；
2.服务团队情况和拟指派人员情况（相关资质如教育背景证书复印件、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；从业履历及从业年限；档案整理项目服务经验）。
3.服务承诺及保障措施；
4.近三年承担的类似项目业绩一览表（附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复印件）；
5.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，如供应商为中小企业，应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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